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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 10 月 25 日热线消息(记

者 赵松刚 通讯员 刘金华

李冬梅)因为商场地板刚刚拖过，

地面太滑却无警示牌提醒，潍城

区的王静波在逛商场时摔倒在

地，造成了右手腕骨折，但她却不

知商场也有责任。22 日，在商品

城工商分局的帮助下，王女士获

得了 3000 元的医疗费用赔偿。

7 月 26 日，潍城南关小区的

王静波在民生街一家超市内购物

后，往超市入口行走。因为地面刚

刚被超市工作人员拖过，地面很

滑，王静波不慎摔倒在地，右手腕

隐隐作痛。在医院检查时，被确认

为右手腕骨折。据王静波介绍，她

以为是既然自己跌倒的，责任主

要在自己，因此并未向超市提出

索赔的要求。

55 岁的王静波在潍城开了

家个体水饺店，手受伤了，10 多

天不能正常工作，对她生意的影

响可想而知。9 月底，王静波无意
中将此事告诉邻居李先生，李先

生提醒她可以到消协进行询问，

商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王静波这才意识到“不光是自己

的错”了，随后到商品城消费者协

会咨询。

“超市作为经营者，在地面清

扫过后，应该设立明显警示标志，

提醒消费者不要滑倒，可是这家

超市并没有这么做，就应承担相

应的赔偿责任。”商品城消协工

作人员李女士说，很多顾客在超

市内滑倒不仅仅是“自认倒霉”

的事情，超市也有一定的责任。

2 2 日，在商品城消协的调解

下，超市也非常“诚恳”地认识

到错误，并主动提出赔偿给王女

士 3000 元医疗费，王女士对此

表示满意。

一市民逛超市摔成骨折
超市承认过错并赔偿 3000 元医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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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数购房者

年收入不超 5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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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·暖

月薪 4000 元

难寻私人陪护

25 日，受入秋以来最强冷空气影响，潍坊地区气温骤降，气温最高降幅达到 10℃ 。图为一位老师为学生裹紧衣服。

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

食用油开始新一轮涨价

超市部分品牌桶装油断货


